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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策劃書 -  許大富先生 

重要資訊： 

 本團隊為客戶提供之分析，包含基於歷史數據而推斷的

假設與估計，作出這些假設和估計時，會採取較保守的

判斷以增加準確性。 

 財務策劃書內所提出的任何理財建議，因應未來所發生

的事情不確定性，本團隊與中泰人壽均不負盈虧之責。 

 客戶須留意因執行本理財策劃書之建議所面對風險，包

含利率、匯率和市場等各項風險。 

 本團隊會盡力協助客戶明白此理財策劃書內容，客戶如

有疑問，亦歡迎提出。 

 本團隊和中泰人壽向客戶所收集的個人資料，將會保密

並妥善保管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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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財務策劃團體資料介紹 

一、團體介紹 

機構名稱 : 中泰人壽 

團體名稱 : 中泰人壽風險管理團隊 

中泰人壽為 ACE 保險集團〈ACE Group〉旗下成員，ACE 保險集團為全球最大的保險集團之一，營

業據點遍及全球 53 國，專為不同客群提供商業及個人的財產與意外保險、傷害與健康保險 、再

保險及人壽保險。 

ACE 保險集團擁有多元化的產品，優質的服務、卓越的財務實力、專業的核保與理賠處理能力以

及遍及全球各地的營業據點。 

ACE 保險集團所服務的客群極為廣泛，包括為跨國企業和本地企業提供財產與意外保險；為企業

及其分支機構之員工或成員提供傷害保險及人壽保險；為保險公司提供再保險保障；以及為一般

民眾提供人壽保險、傷害與健康保險、住宅險、車險及其他個別保險保障。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ACE 保險集團總資產將近 920 億美元，保費收入將近 210 億美元。

由於具有卓越及穩健的財務實力，ACE 保險集團獲得國際知名債信評等公司 Standard & Poor's 評

定為 AA-及 A.M. Best 評定為 A+之肯定。 

ACE 集團控股公司 ACE Limited 於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掛牌上市，為標準普爾 500 指數成份股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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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成員背景介紹 

 

  

姓名 現職 / 簡歷 

楊賢安 現職 : 中泰人壽經代部副總 

學歷 : 東吳大學 政治系 學士  

取得證照 : 

人身保險業務員資格 

投資型商品業務員資格 

產物保險業務員資格 

陳柏叡 現職 : 中泰人壽經代部襄理 

學歷 : 

英國 University of Glasgow 財務預測與投資系碩士 

台北大學 經濟系學士 

取得證照 : 

人身保險業務員資格證照 

投資型商品業務員資格證照 

外幣收付非投資型保險資格證照 

信託業務員 

證券商高級營業員 

投信投顧業務員證照 

鄭雅心 現職 : 中泰人壽執行主管室資深經理 

學歷 : 文化大學 經濟系學士 

取得證照 : 

人身保險業務員資格 

投資型商品業務員資格 

壽險管理師正會員(FLMI) 

基礎客戶服務認證(ACS) 

保險業保戶服務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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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個案背景 

一、 委託人基本資料 

客戶姓名：許大富 

職  業：企業家 

年  齡：45 歲 

教育程度：研究所 

二、公司營運狀況 

客戶為發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及負責人，目前公司資本額為新台幣 3 億元，員工人數

200 人。發達科技(股)公司營運穩健於 2010 年申請上櫃，主要營業項目為 3D 動畫引擎設計與開發，

由於國內並無可批敵的競爭對手，目前為國際動畫公司重要的合作夥伴之一。公司去年營收為新台

幣 7 億元，每股盈餘(EPS) 新台幣 9 元。今年預估全年營收年增約 30%至新台幣 9 億，預估每股盈餘

為新台幣 8 元，而明年因為國際重量遊戲機大廠開發 ODM 遊戲軟體，預估可以賺進一個股本，後

年營收獲利可望持續成長至少 30%，且毛利率穩健維持在 50%及營益率 25%。公司每月提撥新台幣

45 萬作為個人薪資，全年可領 15 個月。 

發達科技(股)公司於 2011 年以人民幣 200 萬元成立北京子公司，該子公司去年起轉虧為盈，每

股盈餘新台幣 2.5 元。今年起每月營收約為人民幣 200 萬元，預估明年起營收將有倍增的表現，並

計畫於後年(2015)掛牌上市北京新三板。 

因為兩岸服貿協議已於今年簽署通過預計於年底生效，公司評估此舉將是產業大利多，為了爭

取更多國際級大客戶訂單，將在明年第三季規劃增資新台幣 2 億元以期擴大產能，目前公司內部探

尋合適的融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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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家庭背景 

婚姻狀況：單身未婚。 

家庭狀況： 

成員 年齡 健康狀況 現居地 

女朋友(預計近年結婚) 38 歲 健康 北京中關村 

生母 79 歲 罹患帕金森氏症 北部銀髮村 

繼母 82 歲 身體健朗 未提供 

女兒 3 歲 健康 北京中關村 

四、 客戶財務狀況 

1. 客戶擁有銀行存款餘額為新台幣 6,000 萬元，目前薪資年收入 675 萬元。 

2. 持有發達科技(股)公司股票共計 11,300 張，現值約為 10 億 8 千萬元。 

(1). 原持股 11,000 張，因公司辦理可轉換公司債持股張數淨增加 300 張； 

( 股票股利發放後會影響股價，故暫不考慮去年發放股票股利所增加的張數 ) 

目前持股總數約為 11,000 + 300 = 11,300 

(2). 目前市價 : 每股 95 元 x 1000 x 11,300 =  $ 1,073,500,000 

(3). 現金股利 : 11,300 張 x 1000 股 x 4 元 = $ 45,200,000 

(4). 連續兩年全年營收年增 30 %，預估後年營益率 25%。 

3. 喜歡蒐集五大酒莊頂級紅酒，酒商朋友告知其蒐集 400 支紅酒現值為新台幣 1,000 萬元。 

4. 目前名下唯一不動產為新北市郊別墅現居地，權狀 100 坪，15 年前由客戶父親以新台幣 500 萬元

買下，目前房貸已繳清。因受新北環狀捷運開通利多，目前市值約為新台幣 3,000 萬元。 

5. 客戶於 3 年前購買一躉繳養老險，保險金額新台幣 500 萬元，目前保單價值準備金為新台幣 512

萬元；購買原因之一為，認同該保險公司所強調之完善的海外急難救助服務。 

6. 98 年度投保 20 年期的終身壽險，保額新台幣 674 萬元，年繳保費 24 萬元，保單價值準備金 57.2

萬元。 

7. 公司團體保險：定期壽險新台幣 100 萬元，意外重殘身故新台幣 3,000 萬元，住院日額給付最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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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幣 3,000 元，並享有每年全身健康檢查乙次。 

8. 兩年前接受銀行理專建議，申購高收益債券基金共計新台幣 200 萬元，目前現值新台幣 215 萬元。 

五、 家庭開支 

1. 每月開支 

 孝養繼母每月新台幣 6 萬元。 

 支付生母銀髮村月費新台幣 3 萬元。 

 女友及女兒生活費每月新台幣 8 萬元。 

 女友及女兒北京中關村華夏租金：每月人民幣 5 千元，約新台幣 2.5 萬元(註)。 

 女兒美籍褓母，每月薪資人民幣 1 萬元，約為新台幣 5 萬元(註)。 

註：假設人民幣：新台幣 = 5:1。 

2. 每季開支 

 每季定期捐贈社福團體新台幣 2 萬元 

3. 每年開支 

 2 間五星級飯店會員年費 30 萬元 

 每年捐贈大學母校 10 萬元 

 個人險保費支出：每年新台幣 24 萬 

 團體保險保費支出：由公司支付。 

六、 理財目標 

1. 客戶希望 60 歲退休，公司交棒給專業經理人，當個稱職的股東。 

2. 重拾書本攻取博士學位，並每半年與家人出國休假一個月。 

3. 成立慈善基金會，回饋社會幫助弱勢團體。 

4. 因女友催促婚期，希望客戶能在台北市東區另添購豪宅做為新家，或者出售老屋換新屋，但因近

期房價居高不下，又或負擔高額土地增值稅及奢侈稅等因素而遲遲無法決定。 

5. 關於夫妻財產是否應該採取分開制，客戶希望專家提供意見。 

6. 關於子女教育方面，教育專家建議女兒未來可念北京雙語小學或者未來回台灣就讀美國學校，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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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還在審慎評估中。 

7. 由於客戶本身事業繁忙，常常有大半月飛機穿梭東亞及美國，認同海外急難救助的重要性。因先

前女友及女兒旅遊經驗，了解保險公司亦提供道路救援服務。 

8. 由於保險業務員及銀行理專雙雙推薦客戶人民幣計價的投資型保單，客戶著實產生對商品的興趣

及購買意願。唯因本身業務繁忙及考量理專後續服務品質的疑問而作罷。 

9. 針對公司營運外投資，客戶對於風險性投資並不排斥，曾考慮長期持有高殖利率股票來實踐中長

期財務目標；另也對於設立控股公司以助於節稅及免除證所稅提議頗有興趣，也曾請教公司財務

長詢問可行性；財務長曾建議可採取「雙元貨幣」的投資策略；隨著財富增加，會計師也建議利

用信託或成立基金會方式降低高額稅負，客戶對於上述提議皆認為值得參考，但因公務繁忙無法

逐一探究，也擔心哪種方式才是最適合的策略? 

七、 投資風險屬性評估 

    由於客戶曾購買高收益債券基金，對於評估過後的風險性投資也不排斥，藉由客戶風險屬性問卷

(KYC)，許大富先生風險屬性分類落於「成長型」，即願意承受合理風險，以追求較高之報酬，可購買

投資風險等級介於 RR1~RR5 等級的金融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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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財務策劃內容 

一、 資產負債表分析與建議 

家庭資產負債表 

(2013 年 8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資產 負債 

流動性資產 金額 占比 短期負債 金額 占比 

 活期儲蓄存款 60,000  5.1%       

 保單現金價值 5692  0.5%       

 共同基金 2,150  0.2%       

流動性資產-小計 67,840  5.7%       

            

非流動性資產     長期負債     

 自用不動產 30,000  2.5%       

非流動性投資           

 發達科技股份1 1,073,500          

非流動性資產-小計 1,103,500  93.4%       

            

其他資產     淨值 1,181,340  100.0% 

 五大酒莊頂級紅酒 10,000  0.8%       

其他資產-小計 10,000  0.8%       

            

資產總計 1,181,340  100.0% 總負債與淨值總計 1,181,340  100.0% 

※分析及建議 

1. 客戶持有資產(新台幣 11 億 8 千萬元)遠大於負債(新台幣 0 元)，財務狀況健全，屬高資產族群。 

2. 資產累積狀況良好，流動性資產也足以支應家庭一段期間之開支；但過多的閒置資金於活期存款

中可能面臨通貨膨脹導致實質購買力下降風險。 

3. 客戶 93%資產來至持有「發達科技(股)公司」的股份，市值約為新台幣 11 億元，另有 6,000 萬現

金存放於銀行活期儲蓄存款，顯示資產龐大且較為集中，因二代健保補充保費於民國 102 起開始

徵收，每年的股票現金股利加上高額的存款將額外負擔高額的二代健保補充保險費。 

4. 客戶資產總額大於遺產稅免稅額+配偶扣除額2+子女扣除額+喪葬費用=1,200萬+445萬+45萬+111

                                            
1
 (持有股數+執行可轉債淨增加股數) × 平均價格 = (11,000+300) × 1,000 × 95 = 1,073,500,000 

2
 假設客戶已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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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1,801 萬元，若遺產大於 1801 萬元則將被課徵遺產稅。 

家庭資產配置圖 

 

 

  

5.1% 
0.5% 

0.2% 

2.5% 

90.9% 

0.8% 

 家庭資產配置圖 

活期儲蓄存款 保單現金價值 共同基金 

自用不動產 發達科技股份 五大酒莊頂級紅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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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家庭收支表分析及建議 

家庭收支表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元 

收入 支出 

項目 金額(年) 百分比 項目 金額(年) 百分比 
支出/總收

入百分比 

薪資收入 6,750,000 10.7% 孝養津貼 720,000  2.6% 1.1% 

存款利息收入
3
 223,440 0.4% 銀髮村費用 360,000  1.3% 0.6% 

分紅股利
4
 56,300,000 89.0% 女友女兒生活費 960,000  3.4% 1.5% 

   個人生活費 960,000   

      華夏租金 300,000  1.1% 0.5% 

      保母費用 600,000  2.1% 0.9% 

      社福團體捐贈 80,000  0.3% 0.1% 

      飯店會員年費 300,000  1.1% 0.5% 

      回饋母校捐贈 100,000  0.4% 0.2% 

      保費支出 240,000  0.9% 0.4% 

      勞保、健保費用
5
 438,408  1.6% 0.7% 

      所得稅
6
 24,040,604  85.4% 38.0% 

收入總計 63,273,440 100.0% 支出總計 29,099,012  100.0% 44.5% 

      全年可支配所得 35,134,428 

      佔收入百分比 55.5% 

※分析及建議 

1. 薪資收入及股利收入占總收入 99%，理財性收入占比不到 1%，顯示工作收入的重要性，卻也突

顯理財收入的不足。許先生 99%的收入來源來自發達科技(股)公司，除易受公司營運績效影響，

若公司營運出現問題，可能影響正常經濟狀況。因此建議可採取穩健的投資策略，增加適當的理

財性收入，分散風險，才能夠實現無憂無慮的退休生活。 

2. 總生活支出 ＜ 50% 總收入，控制情況良好。 

3. 保險費支出僅佔總收入 0.4%，若依「雙十原則7」檢視，有保障不足之疑慮，建議檢視保障是否

有缺口，壽險保額是否足夠? 

                                            
3
 參考台新銀行薪資活儲存款利率 0.38%，並考慮補充保費共計新台幣 4,560 元後之利息所得。 

4
 已考慮補充保費共計新台幣 200,000 元後之股利所得。 

5
 健保保費以每月薪資 45 萬元，依附投保眷屬人數 3 人為計算基礎。 

6
 採列舉扣除額共計新台幣 837,488 元及適用所得稅率 40%為計算基礎。 

7
 「雙十原則」：壽險保障額度須為個人或家庭年收入的 10 倍，保費為個人或家庭年收入的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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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支配所得比 ＞ 50% 總收入，因許先生收入之餘額皆存於銀行，隨著公司營運進入正軌，應

可繼續維持高儲蓄率，建議可充分利用銀行閒置資金，考量風險作更有效率的規劃。 

家庭收入分佈圖 

 

 

家庭支出分佈圖 

 

11% 

0% 

89% 

家庭收入分佈圖 

薪資收入 

存款利息收入 

分紅股利 

3% 1% 

3% 1% 2% 

0% 

1% 

0% 

1% 

2% 

86% 

家庭支出分佈圖 

孝養津貼 

銀髮村費用 

女友女兒生活費 

華夏租金 

保母費用 

社福團體捐贈 

飯店會員年費 

回饋母校捐贈 

保費支出 

勞保、健保費用 

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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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保障規劃  

1. 許先生現有保險商品 

保險型態 保額 年繳保費 現金價值 

壽險 6,740,000 240,000 572,000 

養老險 5,000,000 ( 已繳清 ) 5,120,000 

定期險 1,000,000 (公司團險)  

意外險 30,000,000 (公司團險)  

生病住院日額 3,000 (公司團險)  

小計   5,692,000 

 

2. 建議增購下列保險商品 

被保險人 保險型態 保額 年繳保費 

許先生本人 投資型壽險 30,000,000 1,200,000 

 重大疾病附約 3,000,000 34,500 

 生病住院日額 4,000 17,968 

 保險費豁免附約 1,200,000 24,052 

配偶(現為女友) 投資型壽險 3,000,000 100,000 

 重大疾病附約 3,000,000 15,870 

 生病住院日額 4,000 14,400 

 保險費豁免附約 1,200,000 688 

女兒 重大疾病附約 2,000,000 1,940 

 生病住院日額 4,000 10,136 

合計 1,419,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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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險分析及建議 :  

依據許先生目前財務狀況，以保障&財務規劃兩方面加以考量；假設與女友於近日完婚，

亦將配偶與子女納入保障規劃中。 

(1). 許先生的保險規劃 

 許先生薪資年收入 6,750,000，以六倍年薪規劃所需保障，以確保家人在不可預

期事故發生時，短期內生活無虞。 

期望壽險保障額度: 6,750,000 x 6 = 40,500,000 

扣除原有壽險 6,740,000，差額 40,500,000 - 6,740,000 = 33,760,000 

  故規劃增加壽險保障 30,000,000 

  預計 60 歲退休，故設計繳費年期 15 年。(目前 45 歲) 

★ 中泰人壽龍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可兼顧壽險保障與多功能的資產配置平台；

可選擇熱門市場之趨勢投資標的，亦可選擇全權委託，委由專家投資更為

安心，是針對許先生特別首選之全方位商品。 

 許先生父親因癌症去世，故特別規畫重大疾病與住院醫療日額附約，以補強其醫

療保障之不足。 

★ 中泰人壽真心守護一年期重大疾病暨特定傷病健康保險附約，本身包括 7 項

重大疾病與 21 項特定傷病，除了癌症險，讓保戶之保障更全面。 

★ 許先生原投保之生病住院日額是加在公司的團體保險中，一旦許先生退休及

無法繼續享有保障，屆時再重新附加可能會因退休當時體況而產生變數，建

議另加保中泰人壽最佳醫靠一年定期住院醫療日額保險附約。 

 女兒雖未成年，可選擇於父親保單中附加重大疾病與住院醫療日額附約，以增加

醫療保障之不足；基於分年贈與保險金在法令規範內免稅之考量，另行成立一張

主契約累積財務也是不錯的選擇，惟15足歲前依規定只能給付喪葬費用保險金，

且保險金額度因未成年亦另有規範。 

 以下健康保險附約，讓保障更周全 : 



 

 14 / 39 

★ 中泰人壽一至六級殘廢扶助保險金健康保險附約:被保險人遭遇疾病或意外

傷害事故時，每月提供扶助保險金 50~100 個月。 

★ 中泰人壽重大燒燙傷附加條款:被保險人遭受約定的意外傷害事故時，按當時

主契約危險保額的 25%給付保險金。 

★ 中泰人壽二至六級殘廢豁免保險費健康保險附約:被保險人因疾病或意外傷

害事故致成 2~6 級殘廢時，被保險人即不需再繳納主契約目標保險費，讓既

定之保障與財務規劃可不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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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偶的保險規劃 

 許先生女友目前無工作，以許先生為要保人 / 本人為被保險人規劃 

 主約 - 300 萬，附加重大疾病與住院醫療日額附約，以增加醫療保障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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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 39 

4.【補充】保險的跨業服務項目 

(1) 許先生曾向秘書提及道路救援的需求，以避免行車期間車況所導致的不便。 

  目前的台灣市場，部分信用卡或購買汽車險有加贈免費道路救援服務，不須額外

購買商品或支付費用，建議許先生提供您目前使用的信用卡與汽車險資料，我們

來協助您確認。 

(2) 部分保險公司會提供一定保額或保費的客戶「海外急難救助服務」，內容包括諮詢、

海外遇有任何意外傷害或突發疾病時之緊急協助，許先生常出國，建議將電話帶在身

邊以備不時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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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育基金規劃 

1. 許先生的女兒在加拿大出生，目前並雇有美籍保母特別照顧，近期亦有在台北市添購新

家的打算，故暫以回台灣就讀外語學校，大學時出國念書規劃其財務需求。 

2. 暫不考慮教育費用的增長率&通貨膨脹，教育費用預估如下: 

教育時期 每年所需費用 小計 

幼稚園(3 年) 300,000 900,000 

小學(6 年) 500,000 3,000,000 

中學/高中(6 年) 600,000 3,600,000 

大學(4 年) 2,000,000 8,000,000 

合計  15,500,000 

3. 建議成立子女教養信託，分年贈與以節省贈與稅。 

(1). 建議採用他益信託架構，分年將財產交付信託，同時達到父母分年贈與節稅與握有

財產控制權。 

(2). 設定信託利益分配，約定分配開始日、頻率與金額。 

(3). 設定非例行性分配，受益人可憑教育、照護或醫療等單據影本提出書面申請，經監

察人確認後予以支付。 

4. 由於子女未來需出國深造，建議部分資金可轉換為美金或澳幣存入外幣存款或能夠保本

的外幣投資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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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投資 & 退休金規劃  

1. 不動產配置 

許先生期望在台北市東區另添購豪宅做為新家，或者出售老屋換新屋，但因近期房價居

高不下，又或負擔高額土地增值稅及奢侈稅等因素而遲遲無法決定。 

(1). 若欲處分老屋，依現行法令規範，賣屋應繳稅費共分為土地增值稅、房屋稅及地

價稅等三個項目，其中以土地增值稅佔最大宗。若許先生想了解可能須支付的土

地增值稅成本，可依照土地登記謄本內容，利用財政部稅務入口網所提供之試算

表進行線上試算。(或者提供謄本，由我們團隊協助試算。) 

 

(2). 基於財政部從嚴定義自用住宅之『一生一屋』規範，許先生目前已擁有兩項屋產，

若處置舊屋另購新屋應已無法享有土地增值稅 10%優惠。 

(3). 奢侈稅的課用範圍是: 『第二戶以上、非自用住宅、持有兩年內移轉』；因目前擁

有的屋產已逾 15 年，只要非 2 年內在處置應無奢侈稅的問題。 

(4). 許先生目前的現有資金相當寬裕，可選擇以現金購買新屋。在現今若房貸利率低，

以 

(5). 建議請房仲業者估算兩舊屋目前的實價與處分可能產生的稅額，並協助評估目前

的房價市場處分時機是否恰當。 

(6). 依規範，不動產所有權人及其配偶跟未成年人子女名下，僅能擁有一戶不作為奢

侈稅課徵的自用住宅，故基於整體資產與未來遺產之規畫考量，建議可將此新屋

以配偶名義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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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購買年金商品 : 兼具投資& 退休資產之累積 

在壽險保障充足情況下，建議將低投資報酬率之存款部份轉入年金商品(單筆投入)，享

有較高投資報酬，並可提前規劃退休後定期領取年金保險金。 

推薦 : 中泰人壽指標領航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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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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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雙元貨幣商品 

貴公司財務長曾向您建議此商品，向您簡單說明如下 : 

(1). 雙元貨幣屬於結構性商品的一種，基本架構為外幣定存連結外匯選擇權(Option)。 

(2). 雙元貨幣就選擇權的買入和賣出可以區分為兩種型式： 

 加值型(Yield-enhanced)： 

其基本結構為外幣定存加上賣出選擇權，因賣出選擇權有權利金 ( premium ) 

收益，再將此權利金收益年率化，加上外幣原先定存利率，得出一個新的報酬率，

此報酬率就是雙元貨幣的報價。 

賣出選擇權，在未來有可能被履行( exercised )，原存入本金將依原先約定的

匯率( 轉換價格 )被轉換成另ㄧ種約定的貨幣。當被轉換成的約定貨幣貶值時，

將造成本金的損失；反之升值時，則本金將有資本利得(gain)。因此，此加值型

雙元貨幣是ㄧ種「保息不保本」的商品。 

 保本型(Principal-guaranteed)： 

其基本結構為外幣定存加上買入選擇權(買入買權或賣權)。因買入選擇權須

支付權利金 ( premium )，權利金的費用來自外幣定存的利息，因而會減低定存

的收益；不過，因買入選擇權，在未來有機會執行並賺入ㄧ筆收入，但此收入將

視連結匯率的走勢而定，再將此預計的收入年率化，得出一個新的報酬率，此報

酬率就是雙元貨幣的報價。 

因買入選擇權，所以風險已經鎖定；然而，其未來報酬卻有其不確定，全視

買入的選擇權有無執行而定，若有執行則可獲取ㄧ筆報酬；反之，則無報酬。因

此，此保本型雙元貨幣是ㄧ種「保本不保息」的商品。 

(3). 就其風險評估而言，加值型雙元貨幣雖不保本，但當 (美元) 本金轉換成約定貨幣

( 如日圓或歐元)，且約定貨幣續貶時將造成虧損；反之，當其升值則造成利得

(gain) 。若有約定貨幣(如日圓或歐元)之空頭部位如應付帳款，需於未來買入交割，

又因轉換匯率優於遠期匯率和即期匯率，所以可以考慮此類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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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勞保老年給付 

(1). 依勞工保險條例，許先生預計於 60 歲退休，當時已累計保險年資 20 年，故符合請

領老年年金給付。 

(2). 假設許先生月投保薪資為 43,900(依現行投保薪資分級表規定，月投保薪資最高為

"43900"元) 

(3). 依財政部網頁提供之試算表計得 

 

 

5. 企業主提撥之退休金 

(1). 依現行勞動基準法規定，勞工必須在同一事業單位工作滿十五年以上，年滿五十五

歲、工作二十五年以上或工作十年以上年滿六十歲，始可自請退休，請領退休金 

 許先生符合相關規定。 

(2). 依勞工局網頁提供之試算表，計算企業主提撥退休金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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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國民年金 

假設許先生與女友結婚，並經移民署核准在國內定居、遷入我國國籍，且符合國民年金

法納保條件後保險年資有十年，依網頁試算其國民年金每月領取金額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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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綜合計算 

(1) 許先生退休時之每月收支概算 :  

假設一 : 暫不考慮通膨率，以現在的基本支出估算 

假設二 : 未包括每年領取之年金保險金(視投入本金額度&投資報酬率另計) 

收入 金額 支出項目 金額 

勞保老年給付 10,887  孝養津貼 60,000  

勞基法退休金 16,275  銀髮村費用 30,000  

國民年金 4,623 家庭生活費 150,000 

存款利息 18,620 女兒教育&生活費用(大學) 180,000 

股利收入 56,300,000 平均旅遊基金 100,000 

    

收入合計 56,350,405 支出合計 520,000 

(2) 假設退休當時公司仍能維持目前之高獲利，每月收入遠大於預計之支出，不會產

生退休金缺口；故許先生的財務規劃重點在於 : 

 合適的資產配置，取得合理的投資報酬； 

 降低資產移轉的贈與稅與遺產稅； 

 暫不須擔心退休金的提撥。 

五、 個人與公司稅負規劃 

(一)、 成立控股公司 

1.  成立控股公司的節稅特點 

(1) 延遲繳稅：兩稅合一施行後，公司取得國內被投資公司分派之股利，不必計入所得

額課稅，所以，個人取得股利所得須於當年度列報課稅，若經由投資公司取得股利，

當年度即不必課徵 25%營利事業所得稅，可累積為未分配盈餘，延緩到次年度再分

配給個人股東時才申報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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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有利時點分配：在兩稅合一之下，控股公司取得之股利所累積之盈餘，若未於

當年度分配，僅需加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即可長期保留不需分配，加徵後有效

稅率約為 32.75%，相對個人最高稅率 40%，仍然較低；所以，若股東當年度個人所

得較高，對於控股公司之盈餘可選擇加徵 10%稅額不分配，而規劃在個人所得較低

的年度分配。 

(3) 持股及營運成本費用得認列：例如借款利息、顧問費用等持有股票及相關營運費用，

個人在申報綜合所得稅時不能減除；投資公司則可認列以減少當年度盈餘，從而減

少應加徵 10%之營利事業所得稅。 

2. 發達科技公司目前的狀況 

(1) 以台灣為母公司, 而到中國北京設立子公司, 應考慮到我國稅法第三條規定: 營利

事業之境內外所得皆應合併課稅. 

(2) 惟子公司須等到其盈餘分配匯回台灣母公司時, 才予以課稅. 因此, 就盈餘匯回之

觀點而言,只要海外子公司之盈餘不分配, 則台灣母公司就不必為國外子公司之保

留盈餘產生稅賦上的負擔,因此便可規劃將盈餘保留在國外子公司, 而達到延遲課

稅的作用. 

(3) 因應每個國家法律、稅務規範均不盡相同，建議委由專業會計師針對發達科技公司

目前的實際情形詳加評估。 

(二)、 成立基金會 

    「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許先生每年願意貢獻自己的財富予母校，並

願意效法先進企業家成立慈善基金會幫助社會上的弱勢團體，實在是相當令人欽

佩的行為。 

    為了能夠讓許先生的善行能夠為社會人類謀福利，建議除了個人捐贈現金，

亦可透過企業股權成立「財團法人基金會」或「公益信託」組織，以確保公益事

業之進行。現行租稅法令對於個人之捐贈也提供了一些稅負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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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財政部102.2.26發布原支出須達收入70%比率限制，調降為60%，且自申報101

年所得稅開始適用。 

    企業捐贈予公益事業的股權，除了每年獲配的股利可以從事公益活動外，其

股權所享有的投票權該如何行使，也可適當的透過法律文件機制來妥善安排。故

企業主確實可以思考如何透過公益事業的機制，來達成企業主自我回饋社會公益

的心意，同時兼顧企業的永續經營。 

(三) 善用每年免課稅之贈與機制 

許先生為高資產者，應提早規畫將財產移轉給家人已降低未來可能產生的高額遺產

稅。 

1. 根據遺產及贈與稅法第20條第6款規定，夫妻間贈與財產免稅，許先生若將部分財

產移轉給未來的許太太，可增加一個免稅額，未來夫妻兩人將財產贈與女兒，每年

可享有200萬免稅贈與額。 

2. 活用分年分次贈與之機制，因為贈與稅是累進稅制，稅率從 6% 到 50% 不等，即

使許先生的資產每年需贈與超過200萬額度於女兒時，最好也能分年贈與，將每年

的贈與額度控制在適用稅率較低的範圍內，盡可能地降低稅負。 

3. 許先生握有公司股票，依免稅額以逐年分次方式移轉給下一代，只要繳交證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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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而不是高額遺產稅。 

(四) 妥善利用信託達到節稅效果 

請詳以下第七點說明。 

六、 遺產 / 信託規劃 

信託之運用十分廣泛，不論是目前較常被運用之證券投資信託，或是為移轉財產所為之信託，

關於保存財產、累積財富、節稅考量、永續經營事業、或者避免子孫爭產等目的，均可透過信託達成。

即如同銀行提供資金，惟銀行主要是提供短期之信用資金，而信託公司則是提供中長期之資金運用，

並為未成年人、無經驗或者無興趣管理財產之人，管理財產。或者就涉及財富分配或往來之事宜，透

過遺囑信託、生前信託、保險信託等方式委由中立之信託機構代為處理。另外，善用健全之信託管理，

可以保障生產與投資效益，避免無謂浪費，對於公司而言，有將資金作最有效之運用。就個人而言，

是相當優良之理財方式。 

(一)、家庭信託 

1.預先為家庭保障之目的 

    主要可以透過生前信託、遺囑信託之方式，事先對財產或其他事務作依妥適的安排，

諸如子女的教育信託，預先替子女儲存進入高中大學等教育費用，年老的生活、結婚基金

等，以避免或減少因個人或家中經濟支柱之死亡或其他重大變故，所造成之衝擊。 

2.基於保障未成年人之目的 

    做父母的都子女能有成就，卻又不希望子女在尚未具有管理財產之能力時就給予財產；

想為子女累積創業基金，又希望在子女有管理能力前對信託財產仍有掌握權。不論是子女

教育創業基金與殘障子女、贈與給子女的不動產，透過信託方式可以達到這樣的需求，例

如每年在贈與之免稅額度內將現金或股票轉入子女之創業信託或教育信託之基金內，以子

女為受益人，由專業有經驗之受託人為委託人理財。以殘障子女之照護為目的設定信託，

不論是單純透過信託之方式，或者結合人壽保險將保險金作為信託財產之方式為之，都可

以避免子女將來不會因為父母的死亡而無人加以照顧，生活受到影響。至於為避免未成年

人之照顧，不會因為父母遠居他地無人監護或某些突發事故，而產生無法監護、教養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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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問題，則可以透過教育與生活費之信託方式，定期或在符合一定條件時給予資助。 

3.控制遺產分配之目的 

    透過生前信託或遺囑信託的方式，讓死者信賴者或是利害關係人以外之信託機構處理，

讓遺產可以按照死者的想法、希望作妥善的安排，遺囑與信託之結合，除可以確保財產忠

實的依委託人之遺志執行，也可以減少或避免死後遺產的爭議影響到家庭事務之延續性、

及家庭的和諧。 

(二)、股權信託 

    許先生資產 90%來自於所擁有發達科技(股)公司股票，共計 11,300 張。考量資產移轉及稅務規劃

的前提下，我們建議許先生採取股權信託「本金自益，孳息他益且委託人保有運用決定權」的方式，

一來在基於股權不隨意移轉考量下許先生可透過信託下達到節稅的效果，另一方面也可將配股配息的

孳息移轉至下一代建立子女資金能力，未來父母與子女也可用此資金以買賣方式移轉股權，僅需課徵

千分之 3 的證交稅。 

1.「本金自益孳息他益」股權信託特色 

 透過信託規劃(註一)，合法節省贈與稅達到財產移轉效果。  

 委託人如保有運用決定權，本金持股可計入內部人持股數，不影響委託人之經營權(註二、三)。  

 專業機構管理信託財產，定期提供報告，避免子女太早取得財產，揮霍殆盡，達到財富累

積及永續經營之目的。  

 信託財產於信託期間受法律保障。 

註一：股權信託規劃採用之規定係依據遺產贈與稅法10-2條第一款第三項『享有孳息部分信託利益之權利者，以

信託金額或贈與時信託財產之時價，減除依前款規定所計算之價值後之餘額為準』之條文。 

註二：證期會有對公開發行董、監最低持股成數之規定。原則上信託成立後委託人應將其名下股票移轉至受託人

開設之信託專戶中，故股票持有人將由委託人變成受託人持有，如此將對董、監事之最低持股成數造成影

響，惟此部分證期會於九十二年三月十一日台財證三字第0920000969號函示中特別予以規定公開發行公司

之董事、監察人之「保留運用決定權之交付信託股份」，於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規定計算全體董事或

監察人所持有記名股票之最低持股數時，得予以計入。故公開發行公司董、監事於辦理股權信託時，對於

董、監事之最低持股成數不會造成影響。 

註三：亦須注意若董事、監察人信託移轉股份超過選任當時二分之一，仍有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七條當然解任之適

用，故辦理股權信託時需特別留意本項之規定。至於董事、監察人選任後持有股份有變動，是否達於當然

解任，係以選任當時所持之股份數額為計算標準，即董事、監察人在任期中轉讓股份後其實際持有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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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低於選任時持有股份之二分之一時，應當然解任。舉例說明如下：假設某甲當選董事時之持股為一萬張，

目前持有一萬五千張，則某甲可規劃辦理股權信託之張數為一萬張。 

      【10,000張（選任時持有股份）的二分之一為：5,000張】 

      【15,000張（目前持有股份）減5,000張等於：一萬張】 

2. 股權信託效益分析 

    許先生若於今年將所持有發達科技(股)公司股票 11,300 張之 50%(5,650,000 股，每股 95 元，

總價值新台幣 53,6750,000 元，暫不考慮)交付信託 20 年，將信託期間發達科技股票所生之現金

及股票股利贈與女兒，信託到期時再取回原本交付之發達科技股票 5,650,000 股。 

◎ 假設條件： 

 郵局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為 1.1%(目前水準) 

 未來二十年甲公司均配息 4 元之股利(現金股利 3 元、股票股利 1 元) 

 信託期間結束甲公司之股價為 110 元。 

 僅對照 20 年後實際移轉資產產生之贈與稅與股權信託之差異 

(1).20 年後實際移轉資產及贈與稅之計算： 

第一年： 

現金股利：發達科技每股派發 3 元現金股利，共可取得 16,950,000 元； 

股票股利：每股派發 1 元股票股利(每一股可取得 0.1 股)共可取得 565,000 股，總

持股增為 6,215,000 股。 

第二年： 

現金股利：發達科技每股派發 3 元現金股利，含第一年配發之股數，共可取得

18,645,000 元(6215000 股×3)； 

股票股利：每股派發 1 元股票股利，含第一年配發之股數，共可取得 621500 股，

總持股增為 6,836,500 股。 

依上述計算及下表可推知 20 年後將累積現金股利 9 億 7 千萬元及股票股利 3,200 萬股(每股

110 元，市值約 35.6 億元)，合計約 45 億元。若許先生於此時將前述財產贈與給女兒，其應

納之贈與稅為：新台幣 452,825,246 元 

假設客戶已婚：【4,530,452,460-220萬(免稅額) × 10% = 452,825,24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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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透過股權信託規劃將同樣財產贈與給女兒，其稅負如下： 

依遺產贈與稅法五條之一規定，許先生成立信託時約定將信託期間之孳息贈與給兒子，應

先繳納贈與稅。信託應納之贈與稅，依遺產贈與稅法十條之二所規定方式計算，說明如下： 

 委託人成立信託後，信託受益權分為：『信託到期本金受益權』及『信託期間孳息受益

權』二部分。 

 『信託到期本金受益權』之價值為：以信託成立時信託財產之時價，按信託成立時起至

信託結束止之期間，依信託成立時郵政儲金匯業局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複利折算現

值計算之。 

故本例中『信託到期本金受益權』價值為：431,269,695 = 536,750,000/(1+1.1%)20。 

 『信託期間孳息受益權』之價值為：以信託成立時信託財產之價值，減去『信託到期本

金受益權』之價值。 

故本例中之『信託期間孳息受益權』價值為：105,480,306 = 536,750,000 - 431,269,695 

由此可知，許先生成立信託時應繳納之贈與稅為：新台幣 10,328,031 元 

假設客戶已婚：【105,480,306-220萬(免稅額) × 10% = 10,328,031元】 

(3).結論：採信託規劃效益為：新台幣442,497,215元 

直接贈與應納稅負 452,825,246 

－信託贈與應納稅負 10,328,031 

＝信託規劃利益 442,497,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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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分派現金股利&股票股利表  

年度 現金股利(元) 股票股利(股) 分派股利後總持股 

1 16,950,000 565,000 6,215,000 

2 18,645,000 621,500 6,836,500 

3 20,509,500 683,650 7,520,150 

4 22,560,450 752,015 8,272,165 

5 24,816,495 827,217 9,099,382 

6 27,298,145 909,938 10,009,320 

7 30,027,959 1,000,932 11,010,252 

8 33,030,755 1,101,025 12,111,277 

9 36,333,830 1,211,128 13,322,404 

10 39,967,213 1,332,240 14,654,645 

11 43,963,935 1,465,464 16,120,109 

12 48,360,328 1,612,011 17,732,120 

13 53,196,361 1,773,212 19,505,332 

14 58,515,997 1,950,533 21,455,866 

15 64,367,597 2,145,587 23,601,452 

16 70,804,356 2,360,145 25,961,597 

17 77,884,792 2,596,160 28,557,757 

18 85,673,271 2,855,776 31,413,533 

19 94,240,598 3,141,353 34,554,886 

20 103,664,658 3,455,489 38,010,375 

總計 970,811,241 32,360,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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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透過信託財產規劃節稅 

透過財產的現值、時間產生的價值以及相關免稅或減稅規定的運用來達到節稅。 

1. 將信託運用在贈與稅之節稅規劃 

    將信託財產設定一段時間，信託期間由委託人為受益人，等到信託結束後由子女取得財

產歸屬。依遺產與贈與稅法第十條之二第二款規定，享有孳息以外信託利益之權利者，「信

託利益為金錢以外之財產時，以贈與時信託財產之時價，按贈與時起至受益時止之期間，依

贈與時郵政儲金匯業局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複利折算現值計算之」，因折現後的價值較

現值低，透過信託之方式可以達到節省贈與稅之效果。唯獨在委託人不幸過世時，仍舊會有

遺產稅的課徵問題 

2. 信託運用在遺產上節稅規劃 

    關於遺產稅的節稅規劃，可採取降低遺產總額的方式，以及增加遺產扣除額。前者即將

遺產稅轉入不計入遺產總額之項目，包括遺贈與公益性財團法人、基金會、購買人壽保險等。

後者例如購買農地或公共設施保留地等增加遺產之扣除額。在規劃上，可以設定二十年或三

十年期的信託期間，信託期間以委託人為受益人，信託結束時信託財產移轉給繼承人。若委

託人於信託期間內死亡，則因信託財產之法律上所有權人為受託人，因此在申報遺產稅時不

必申報。但因為信託期間受益人為委託人，因此委託人在受益期間中可能獲得之利益仍屬遺

產之範圍，應計入遺產總額（遺產與贈與稅法第十條之一第三款）。反之，若委託人士在信

託結束後才死亡，因信託財產於信託結束時已經移轉予委託人之繼承人，屬於該繼承人之特

有財產，依遺產與贈與稅法第十六條之一規定，不計入遺產總額。 

3. 以信託設計分散所得稅 

    透過所得發生來源的轉入信託內以及受益人之設計，可將這些資產所生的收入分散成為

子女父母等的所得，如此一來，在綜合所得稅採累進稅率制下，除了可享受低稅率節稅的效

果，另外可獲得更多的免稅額及扣除額，最重要的是仍可以保持財產最終歸屬的權利。子女

自行申報所得稅時，可以獲得各自的免稅額及二十七萬的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所得稅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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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條）。只需在信託成立時，以折現的贈與總額繳納些許贈與稅，將來每年的所得稅就可

以有大幅的節稅空間，由於把利息分年贈與出去，對於降低遺產稅也有正面的幫助。 

 

八、補充說明 - 夫妻財產制度 

因為許先生近期有結婚計畫，以下我們針對台灣夫妻財產制度分別論述夫妻由結婚，婚姻持續中，到

離婚或死亡時，民法對財產歸屬的認定。 

我國民法對於夫妻財產制的規定，係由夫妻於結婚前後，自由選定8，作為財產歸屬的劃分標準。依

據民法親屬篇之規定，夫妻財產制可分法定財產制及約定財產制，而約定財產制可再細分為「共同財

產制」及「分別財產制」，但須注意只要沒有以書面契約約定選擇使用哪一種夫妻財產制，則適用「法

定財產制」。 

(一)、約定財產制 

1. 共同財產制 

若採夫妻共同財產制，二人在經濟上是緊密的結合。因為除了(1) 專供夫或妻個人使用

之物、(2)職業上必需的物品，或(3)經別人贈與時特別用書面聲明是夫或妻的特有財產外，

其他財產都是夫妻雙方所共有。選用這個財產制時，也可以約定只有「勞力所得」的部分

是共同財產。共同財產制，除非約定由一方管理，否則由夫妻二人共同管理、處分，債務

也要共同負責。要共同財產關係消滅時，夫妻各取回訂約時之財產，而婚姻關係係存續中

取得之共同財產，則由夫妻各得其半數。 

所得稅：我國綜合所得稅之課稅單位，係採家庭申報制，即夫妻有所得，得合併申報。故

不論配偶間採何種財產制，所得均得合併申報。 

贈與稅：配偶間互贈財產，免贈與稅。採共同財產制的夫妻，若以共同財產贈與他方，該

財產成為夫或妻之特有財產，不再列入共同財產之中。 

遺產稅：夫妻財產採共同財產制，經依非訟事件法登記有案者，夫妻之一方死亡者，依民

法第 1039 條規定，得以共同財產之半數列為遺產課稅 

                                            
8 民法親屬編的 1004、101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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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別財產制 

「分別財產制」和「共同財產制」完全相反，採「分別財產制」時，夫妻各自保有財產

之所有權，各自管理、使用收益及處分；至於負債，則由夫妻對己身的負債，各負清償之

責；因家庭生活費所負之責，由夫支付，若夫無能力支付，由妻負擔，夫也能要求妻對生

活費用，為相當之負擔。 

又為保護債權人等第三人的權益，規定夫妻的財產情況，採公示主義，及夫妻財產制契

約之訂立，變更或廢止，非經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關於對稅法的規定： 

贈與稅：配偶間互贈財產，免贈與稅。故採分別財產制的夫妻，在婚姻持續中或離婚時，

互贈財產，任何一方都不課贈與稅或所得稅。 

        遺產稅：夫或妻死亡時，依法院登記的財產，先區分出遺產，再就該遺產課徵遺產稅。 

(二)、法定財產制 

「法定財產制」，不論婚前財產或婚後財產，夫妻皆各自享有所有權，可以自由管理、

使用、收益及處分，也就是自己名下的財產若要出租、修繕、買賣等，都不需要對方的同

意；各自債務由各自負擔，也就是自己要對自己的債務負清償責任，夫債妻不用償還，妻

債夫也不用償還。 

既然法定財產制之夫妻財產各自所有，債務各自負擔，與分別財產制又有何不同，二

者最大的差別是，法定財產制有「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 

所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指「法定財產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

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上開財產並不

包括繼承或是贈與等無償取得的財產及慰撫金。」法定財產關係消滅有三種情形： 離婚、

配偶一方死亡，或改用其他夫妻財產制。 

(三)、分析與建議： 

因「共同財產制」有夫妻財產由二人共同管理、處分，債務也要共同負責之特性。許

先生生身為企業之負責人，在考量經營企業之風險，我們建議以「分別財產制」及「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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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制」為優先參考。兩者之優劣，則必須考量本身對財產歸屬方式，及面對離婚「剩餘

財產分配請求權」的需求，選擇最有利的夫妻財產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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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綜合規劃建議 

    許先生為高資產客戶，目前之資產規模與公司穩健的投資報酬，確知許先生能夠給予個人及

家人優質的生活品質，但需特別注意以下幾項風險的控管 : 

 可能存在風險 建議 

1. 保險保障確實有所不足 

1. 依保險雙十原則評估，目前許先生的壽險保障額度

未達家人年收入的十倍，可提升相關保障。 

2. 現有醫療保障略顯不足，且公司團保會於退休時喪

失其保障，建議透過個人保單增加醫療險之保障。 

3. 請提早為女兒規畫完整的保障。 

4. 若與女友結婚，請為配偶規劃完整保障。 

2. 

目前利率水準略低，置放在銀行

存款的比例過高會導致投資報

酬率偏低，且利率低於通貨膨脹

率時，會侵蝕資產影響退休後之

生活規劃。  

建議將資產分散配置，提高投資報酬。 

1. 購買投資型年金商品:具投資功能亦可累積退休資

產。 

2. 購買較穩健之保本外幣金融商品，累積子女教育基

金。 

3. 

許先生擁有的高資產若未盡早

規劃，可能會導致未來高額贈與

&遺產稅負。 

高額資產一定要先擬定未來資產移轉的機制，透過股權

信託、每年贈與機制，降低高額的贈與及遺產稅負。 

4. 未能及時掌握投資市場的變化 

基於整體經濟環境的變化，投資配置須制定停利與停損

點，審視投資銀行或保險公司提供的帳戶價值通知，適

時的調整投資配置。 

5. 
未能及時審視自身的財務狀況

與評估風險 

1. 建議未來每一年定期檢視一次保險保障&財務狀

況，並重新確認目標與需求是否有調整，擬定調整

策略。 

2. 無論投資商品的購買窗口是保險公司還是銀行櫃

檯，各公司均會設立專業的客服團隊以服務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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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即使服務人員離職或一時無法聯繫上，希望許先

生主動與客服人員聯繫，才能適時反映需求，不會

錯過調整資產配置的時機。 

  


